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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0%-10%，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39,511.86万元至48,292.28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0%-20%

盈利：43,902.07万元

盈利：43,902.07万元-52,682.48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利润变动幅度的修正原因主要为：一是销售收入的增长；二是理财收益的增长；三是取

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享受所得税税率15%。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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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

知于2018年1月22日以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18年1月29日以现场通讯的方式召开。全部

7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独立董事郑贤玲女士、张燃先生、张龙平先生、孔英先生以通

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林国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经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通过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限

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

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99,162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343%。

二、经关联董事何雪晴红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孙

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2,240股）12,2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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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月22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月29日在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

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

庆贤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

票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进

行核查后认为：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

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预留授予部

分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二、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股票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及资格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

及资格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20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三、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孙

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2,240股）12,2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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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限制性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2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2016年3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及《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2016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

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公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6年6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6月27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7,743,000股，占授予前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3%。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340人。

6、2016年10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江宏、肖亚军、易广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

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9,743,000股调整为19,651,000股，其中公

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337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743,000

股调整为17,651,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7、2017年2月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付磊、任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9,651,000股调整为19,045,000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由337人调整为33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651,000股调整为17,

045,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8、2017年6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李其生、邹锐、倪

学习、蔡涛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李其生169,000股、邹锐33,200股、倪学习80,000股、蔡涛14,200股）合计296,

4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5人调整为331人，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17,045,000股调整为16,748,6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9、2017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熊甜、何小仁、靳

春桥、罗云云、汪海山、沈倩倩、魏萍、关帅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熊甜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何小仁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靳春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罗云云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620股、汪海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沈倩倩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1,160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72,140股、关帅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20,700股）合计576,18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331人调整为3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748,600股调整至16,172,420股，

预留部分2,000,000股保持不变。

10、2017年9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完成

公告》，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

935,5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227%。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

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26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8,107,92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3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172,4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

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

11、2017年10月26日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肖晓

云、黄玉香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45,000股， 钟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750

股， 肖晓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390股， 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590

股）合计116,73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8,107,920股，调整至

17,991,19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23人，调整至319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16,172,420股，调整至16,055,690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

500股保持不变。

12、2017年11月17日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卢利、罗春兰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利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股票9,000股，罗春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合计25,560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91,190股，调整至

17,965,63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9人，调整至317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16,055,690股，调整至16,030,130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

500股保持不变。

13、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袁王汉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袁王汉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合计1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65,630股，调整至

17,947,63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7人，调整至316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16,030,130股，调整至16,012,130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

500股保持不变。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孙

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2,240股）12,2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2017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我们同意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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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

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第三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成就，第三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20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299,162股，占公司解锁前股本总额的0.0343%。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有

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3年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2、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于2013年11月上报中国证

监会进行审核，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了修订，于2014年1月3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

对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审核通过，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年3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修订稿》，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4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5、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增至12,868,198

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1,620,373份，预留部分调整为1,247,825份，授

予价格调整至6.677元

6、2014年5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

整为219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2,868,198份调整为8,849,053份，其中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620,373份调整为7,601，228份， 预留部分为1,247,825份保持

不变。

7、2014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

作，确定2014年5月15日为首次授予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21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7,601,228份，授予价格：6.677元/股。

8、2014年8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孙成英和施亮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

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849,053份调整为8,751,567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由219人调整为217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601,228份调整为7,

503,742份，预留部分1,247,825份保持不变。

9、2014年12月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工作。 公司预留股票授予激励对象31人，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1,

247,825份。 预留股票授予日确定为2014年12月30日，授予价格6.909元/股，授予股份的上

市日期为2015年01月28日。

10、2015年1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刘永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

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2,998份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

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

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授予价格一致，

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6.677元/股。回购注销业务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数量由8,751,567份调整为8,738,569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7人调整为

21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503,742份调整为7,490,744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31人及授予数量1,247,825份无变更。

11、2015年4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徐

成龙因、郑雅文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38,569份调整

为8,681,576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6人调整为21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7,490,744份调整为7,445,251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1人调整为30人，授予

数量1,247,825份调整为1,236,325。

12、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调整为17,363,152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4,890,502份；预留部分

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2,472,650份。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3385元，限制性股

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4545元。

13、2015年06月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毛碧媛和冯正文、简思勇、易绍琛因个

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87,737股、77,988股、35,094股、37,04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

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363,152股调整为17,125,289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由215人调整为21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890,502股调整为14,652,639股；预

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数30人，授予数量为2,472,650股；

14、2015年08月1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周稚峰、王勇宏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

格，对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周稚峰持有未解锁35,094股和王

勇宏持有未解锁29,246股）合计64,340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

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

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 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元/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125,289股调整为17,060,949股，其中公

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1人调整为209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652,639

股调整为14,588,299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数30人，授予数量为2,472,650股。

15、2015年09月0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富安娜FUANNA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16）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激励对象中郝根霞、王霞、张博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

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郝根霞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锁292,458股和

王霞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100,000股、张博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80,

000股）合计472,458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

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

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即郝根霞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价格为3.3385元/股，

王霞、张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

量由17,060,949股调整为16,588,491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9人调整为

20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588,299股调整为14,295,841股；预留部分股票授

予人数30人调整为28人，授予数量由2,472,650股调整为2,292,650股。

16、2015年10月1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李美姣、王群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对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李美姣持有未解锁19,497股和王群宏

持有未解锁19,497股）合计38,99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

致， 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588,

491股调整为16,549,497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8人调整为206人，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295,841股调整为14,256,847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

数28人，授予数量为2,292,650股。

17、2016年02月0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马楠、赵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

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马楠持有未解锁25,346股和赵渝持有未

解锁58,491股）合计83,837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

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549,497股调

整为16,465,66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6人调整为204人，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14,256,847股调整为14,173,010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数28人，

授予数量为2,292,650股。

18、2016年03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张阿敏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中严燕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赎回尚未解锁的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300,

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对两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严燕持有未解

锁300,000股和张阿敏持有未解锁15,597股）合计315597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

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即张阿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首次授予部分价格为3.3385元/股。 严燕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465,660股调整为16,150,063股，其中公司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4人调整为203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173,010股调整为

14,157,413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28人调整为27人，授予数量由2,292,650股调整为

1,992,650股。

19、2016年4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卢姬、许胜辉、王亦凡、郑豫江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上述四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姬持有首次授予部

分未解锁19,497股、许胜辉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锁58,491股、王亦凡持有未解锁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17,250股、郑豫江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60,000股）合计155,238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

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

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一致，即卢姬、许胜辉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王亦凡、 郑豫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150,063股调整为15,994,825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3人调整为20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157,

413股调整为14,079,425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7人调整为25人， 授予数量由1,

992,650股调整为1,915,400股。

20、2016年6月2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汪学铁、龙立波、李浩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上述三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汪学铁375000股、李浩

17250股、龙立波48743股）合计440,993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

授予价格一致，汪学铁、李浩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股，龙立波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994,825股调整为15,553,832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1人调整为200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079,

425股调整为14,030,682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5人调整为23人， 授予数量由1,

915,400股调整为1,523,150股。

21、2016年8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陈强、李斌、刘勇、陈振华、向家溢、陈芳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六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陈强

45,494股、李斌90,988股、刘勇15,598股、陈振华15,598股、向家溢15,598股、陈芳20,798

股）合计204,074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553,832股调整为15,349,758

股，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0人调整为194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

030,682股调整为13,826,608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23人，授予数量为1,523,150股。

22、2016年10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万星、李钦锋、张莉、李敏芳、谢青、刘新

华、苏鹏、夏慧飞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八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万星12,998股、李钦锋20,798股、张莉15,598股、李敏芳45,494股、

谢青38,994股、刘新华51,992股、苏鹏15,598股、夏慧飞25,996股）合计227,468股进行回

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23、2016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谢辉、游桂文、童丽娟、付磊持有

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四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童丽娟15,598股，谢辉51,992股，游桂文12,998股，付磊51,992股）合计132,580股

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同时，同意对激励对象付磊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即对付磊持有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8,

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122,290股调整为14,989,71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86人调整为182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581,

140股调整为13,466,560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3人调整为22人， 授予数量由1,

523,150股调整为1,505,150股。

24、2017年1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陈鹏、汪达、王斌、翁兴志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194,974股（其中陈鹏32,496股、汪达32,496股、王斌25996股、翁兴志103,

986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989,710股调整为14,794,736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82人调整为17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466,

560股调整为13,271,585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2人，授予数量为1,505,150股。

25、2017年6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激励对象王荣

华、许良、苗华祥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2,486股（其中王荣华持有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11,500股，许良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51,992股，苗华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38,994股） 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794,736股调整为14,692,25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78人调整为17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271,

586股调整为13,180,600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2人调整为21人， 授予数量由1,

505,150股调整为1,493,650股。

26、2017年8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激励对象魏

萍、 关帅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3,995股票 （其中关帅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1,500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2,495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692,250股，调整为14，648，255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76人调整为17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180,

600股调整为13,148,105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1人调整为20人， 授予数量由1,

493,650股调整为1,482,150股。

27、2017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常瑛、

徐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张华丽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13,733股（其中常瑛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747股，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996股，郭立双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996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698股，黄玉香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9,497股，张华丽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799股）进行回购注销的

处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648,255股，调整为14,534,522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75人调整为16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148,

105股调整至13,034,372股，预留部分授予人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28、2017年11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激励对象中李英

辉、刘荣传、唐才明、高峰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4位离职激励对象持

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李英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698股，刘荣传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499股，唐才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747股，高峰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6,248股；）合计57,192股进行回购注销。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534,522股，调整为14,477,33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69人调整为16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034,

372股调整至12,977,180股，预留部分授予人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29、2017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张发

垚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1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其中张发垚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499股）合计6,499股进行回购注销。 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477,330股，调整为14,470,831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65人调整为16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2,977,

180股调整至12,970,681股，预留部分授予人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一）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里约定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

考核条件，激励对象应在可解锁日内按25%、25%、25%、2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成就说明：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说明

1

本计划在 2014—2017�年的 4�个会计年度中， 分年度

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

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 以2013年净

利润为基数，2016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5%；且截至

2016年12月31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3.5%；

以2013年净利润为基数，2016年净利润增

长率为37.63%；且截至2016年12月31日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15.74%；满足解锁条件。

2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 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2016年激励计划20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

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3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条件，满足解锁条件。

4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

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

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5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

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016年度净利润为40,928万元，近三个会

计年度的平均为38,292万元，满足解锁条

件。

（二）锁定期于2018年1月27日届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考核条件，激励

对象应在可解锁日内按25%、25%、25%、2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2014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工

作， 确定2014年12月30日为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的首次授予日，2015年1月28日为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故锁定期于2018年1月27日届满。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于

2018年1月27日后成就。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不存在差异。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第三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第三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99,162股。 根据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规定，各激励对象在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获授总数的比例均为25%，

在计算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过程中， 各激励对象本期可解锁股份产生的不足1股

的部分，按直接取整数部分股份计算所得。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未包含本

公司董监高。

四、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

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进行解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

对象名单，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确认并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20名激励对

象在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99,162股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同意公司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预留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三期解锁相关事宜。

六、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

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20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

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该20名激励对象

办理第三期解锁手续。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富安娜已就本次解锁事宜履行了现阶段需履行

的相关审批程序，本次解锁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可按《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8-008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29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袁

王汉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2,240股）12,2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待回购注销业

务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947,630份调整为17,935,390份。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301

证券简称：

ST

南化 公告编号：临

2018-02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业绩预计亏损约3300万元。

2.公司本次业绩预亏主要是子公司亏损所致，影响金额为约-38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300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3300万元。

（三）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1.4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939.60万元

（二）每股收益：0.0256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母公司通过贸易实现盈利约500万元。 子公司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推进缓慢未能建成投产，本期对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计提了减值准备；存在大额度的

借款利息费用；亏损约7500万元。 合并报表后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3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本次预测为公司财务部的初步估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2017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关于公司股票可能仍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说明

公司因无生产经营性资产、公司经营以从事贸易业务为主，子公司南宁绿洲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因建设用地原因未能如期建成投产， 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条“(二)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规定的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4月10日起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由于上述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仍未消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将仍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301

证券简称：

ST

南化编号：临

2018-03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今日收到公司职工监事黄柳芳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黄柳芳女士因个

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辞职后，黄柳芳女士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黄柳芳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自收到辞职报告之日起辞职申请生效。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黄柳芳女士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8－01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业绩预计增加40,320万元到70,132万元， 同比增加42.54%到73.99%。 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增加3,565万元到23,565万元，同比增加3.2%到21.1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增加40,320万元到70,132万元，同比增加42.54%到73.99%。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565

万元到23,565万元，同比增加3.2%到21.15%。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78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1,401万元。

（二）每股收益：0.6196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本期公司转让了联营企业家乐福的长期股权,产生投资收益39,790万元。

（二）联营企业投资收益的影响

公司的联营企业广发证券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01%，公司

本期按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投资收益预计增加9,218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

算，与经审计后的最终结果可能存在差异。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

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7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616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

2018-002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00万元到3,0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盈利700万元到1,7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00万元到3,000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00万元到1,700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36.6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715.41万元。

（二）每股收益：-0.12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实现扭亏为

盈，主要原因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耕电子半导体、面板显示和工业OEM配套等行业的业务

布局，不断巩固和培育各行业优质客户，有序推动渠道合理、均衡发展，公司产品订单质量

稳步提升。

（二）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深化内部管理、持续加强成本控制，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有所提升，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同时，公司进一步强化应收账款管理，长期应收账款

较上年同期减少。

（三）2016年度，公司变更会计估计，全年摊销费用较高。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7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808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

2018-005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业绩预计增加7,918万元到11,877万元，同比增加40%到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增加9,163万元到13,122万元，同比增加

49%到7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增加7,918万元到11,877万元，同比增加40%到60%。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9,163

万元到13,122万元，同比增加49%到70%。

（三）公司本次业绩预计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795.0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641.30万元

（二）每股收益：0.8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17年行业整体呈现明显的复苏趋势，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公司

致力于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时装品牌集团，主品牌“ELLASSAY” 单店销售持续增

长，“ED� HARDY” 品牌因其潮流风格和轻奢定位获得消费者认可，业绩持续上升，公司

陆续收购的“LAUREL” 、“IRO” 、“VIVIENNETAM” 等多个定位高端至轻奢的国际品

牌稳定健康发展，公司收购的线上代运营公司百秋网络亦保持了良性增长，多品牌在渠道、

设计研发、品牌推广、供应链整合及营运经验产生协同。同时，公司引入创新模式，着力打造

品牌运营整合能力。 受此影响，公司本年度销售业绩稳步提升。

（二） 并表因素影响。 唐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百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6年4月、2016年9月起并表，深圳前海上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IROSAS的控股股东）

自2017年4月起并表，上述公司的并表对公司本年度的业绩增长有一定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7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二）董事长、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关于本期业绩预

告的情况说明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30日


